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公开征求《佛山市南海区关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失信

交易行为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监督体系，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房地产市场监管机制，推动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让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积极营造守法、公平、诚信、自律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环境，以及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性社会氛围，力争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我局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经征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意见、建议，形成了《佛山市南海区关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失信交易行为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为了更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该通知（参见附件）予以公布，并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于2017年12月31日前，通过以下途径将书面意见和建议反馈至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一、电子邮件：jsj_sck2@nanhai.gov.cn。

二、传真：0757-81213135。

三、信函：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南海住建307室，邮编528200（请于信封左下角注明“失信交易行为监管修改意见”）。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2月8日

佛山市南海区关于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失信交易行为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单位），各相关企业、购房人:

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监督体系，加快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房地产市场监管机制，推动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让诚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积极营造守法、公平、诚信、自律的房地产交易环境，以及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性社会氛围，力争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房地产领域矛盾纠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98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关于印发〈关于对房地产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发改财金〔2017〕120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分工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7〕442号）《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佛府〔2014〕64号）和《“信用为本·跨界共享”南海区构建信用全链条激励约束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对房地产企业的失信管理

（一）失信行为范围

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引导企业诚信自律，增强守法经营意识，房地产企业存在以下情形的，纳入失信惩戒：

1.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预售，或通过认购、预订、排号、发放VIP卡、电商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诚意金、订金、定金、预定款性质的费用等，或擅自参加展销活动，或通过第三方以团购等名义开展认筹、认购的；

2.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在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屋价格，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一套一标、明码标价对外销售的；

3.房地产销售虚假宣传的，如:未经政府或相关部门书面批准，擅自宣传入户、入学政策，或虚假宣传学校、医院、地铁站、公交站、公园等公共市政配套设施;夸大或虚假宣传交楼标准或投资回报等；

4.未按有关房地产公示要求，在销售现场明确公示有关信息的，如:商品房所涉土地情况、预（现）售许可情况、规划情况、价格信息、销售方案、开发建设单位资质证明、代理销售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情况等信息；

5.商品房预售资金未纳入监管账户监管的；

6.擅自将未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在当地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商品房交付使用的；

7.未依法依约履行房屋质量保修义务的，包括不履行和拖延履行质量保修义务等情形；

8.未严格执行或者规避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9.房地产中介机构不按规定执行存量商品房三方网签制度的；

10.其他违法违规或不规范经营行为，引发消费者投诉的。

（二）失信惩戒措施

对房地产企业的失信行为，可以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1.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依法向社会发布失信企业“黑名单”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结果。依据联合惩戒机制将失信情况通报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同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2.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按规定予以诚信扣分。引导行业协会将严重失信行为记入会员信用档案；鼓励行业协会与有资质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合作，开展会员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支持行业协会按照行业标准、行规、行约等，视情节轻重对失信会员实行警告、行业内通报批评、行业谴责、不予接纳、劝退等惩戒措施。
3.根据失信行为情节轻重及其后果等情况，对相关房地产项目采取15至60日暂停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预售许可、合同网签、工程竣工验收和商品房首次登记等管制措施。

4.根据失信行为情节轻重及其后果等情况，一年内暂停相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南海区参与土地招拍挂业务。

5.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二、对消费者的失信管理

（一）失信行为范围

为弘扬诚信消费传统美德，增强消费者的诚信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消费者存在以下情形的，纳入失信惩戒：

1.消费者明知房地产开发企业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证），或不主动核实所购房屋是否取得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证），就通过第三方进行团购或违规签订认购合同，缴纳订金、定金或购房款等费用的；

2.根据调控政策，消费者明知自己在购房时没有购房资格，仍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协议，缴纳认购款或购房款的；

3.消费者签订了书面认购协议或购房合同后，却以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合同条款或不知道合同内容为由，坚持不履行合同且不能作合理说明和有效举证的；

4.消费者要求开发商兑现口头承诺，但未写入购房合同的口头承诺（如入学、入户、市政配套，高额回报或高档装修等），违法违规进行聚集维权，但又不能合理说明和举证的，

5.消费者购房过程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或不诚信行为的。

（二）失信惩戒机制

对消费者的失信行为，可以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1.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依法向社会发布失信者“黑名单”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结果。依据联合惩戒机制将失信情况通报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同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2.失信者家庭（即父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下同）一年内不得在南海区内购买新建商品房（含住房和非住房）；

3.已经购房的，一年内暂停受理失信者家庭在南海区内办理入学、入户手续。

4.违反法律法规的，由相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在规定期限内纠正失信行为，承认错误，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不再作为联合惩戒对象。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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